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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景洋：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景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 2317号
民事判决：被告景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石嘴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0万元、利息 22339.34元（截至 2023年
6月 20日）；自 2023年 6月 21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完毕期间的利息按合同
约定罚息利率 9.7875%标准计算支付。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46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景洋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930号

于惠梅：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与被告于惠
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202民初 29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被告于惠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48.09元、利
息 16902.38元、费用 9061.53元，合计 75912元。案件受理
费 1698 元，由于惠梅负担。公告费 600 元，由于惠梅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撒生虎、田风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德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 2023年 6月至 2023年 7月期间
的代偿款 32717.98元；2.请求依法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抵押的车
辆（登记号为宁AG6320，车架号为 LZZ7CL3D2LC308294）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该车辆所得价款在上述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3.本
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
支行与被告张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307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
借 款 本 金 29828.34 元 ，利 息 8296.11 元 ，费 用
5886.76元，合计 44011.21元。案件受理费 900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184号

汤立军：

本院受理原告刘占文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汤立军立即支付所欠苗木款55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判决被告汤立军承担同期按照
LPR利率计算的利息（自 2022年 4月 25日至 2023年 10月
20日，暂计 301.46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399号

白杨：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诉
被告白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23 民初 2399 号民事判决
书。内容为：被告白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
告盐池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失业补助金 126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90元，由被告白杨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228号

贺涛、王亮、温洁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贺涛、王亮、温
洁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2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贺涛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二
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31000元、利
息 34534.89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2月 3日），本息共计 165534.89 元（2023年 2
月 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被告王亮、温洁淇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
王亮、温洁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贺涛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11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贺涛、王亮、温洁淇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036号

陈东彪、杨粉萍：

本院受理原告宋明贵诉被告陈东彪、杨粉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323民初 20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被告陈东彪、杨粉萍偿还原告宋明贵借款 220000元，
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宋
明贵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795元，公告费 440元，由原告宋明贵负担
268元，被告陈东彪、杨粉萍负担4967元。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刘明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汇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明良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21民初 3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刘明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汇力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支付物业费及地下室物业费8078.4元（2017年1月1日
至 2022年 12月 31日）、电梯费 1800元、楼道公共照明费 150
元；二、被告刘明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汇力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941元；三、驳回原告
宁夏汇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0元，减半收取计5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刘明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刘旭东、孔艳峰：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诉
刘超、李晓春、康志红、李淑芳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请求判决被告刘超、李晓春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
及利息 2119.84 元（计算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合计
202119.84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刘旭东、孔艳峰、康志红、李淑芳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讼费用依法
由各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强建才、强昭：

本院在执行杨彦财与宁夏安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杨彦财向本院
申请追加宁夏安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强建才、强昭为被
执行人，本院依法立案后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24执异 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为：一、追加
宁夏安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强建才、强昭为本案的被
执行人；二、强建才、强昭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应当在
其未履行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022）宁 0324执 580号案件的
承担清偿责任。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同心县人民法院

薛永飞：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阁与被告薛永飞合同纠纷一案，王立阁提出诉讼
请求：1.判令薛永飞退还王立阁 10万元，支付利息 12144.11元（暂计算至
2023年 7月 7日，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由薛永飞承担。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380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
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6477号

孙鹏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玲与被告张佳、孙鹏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647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张佳、孙鹏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玲
借款 700000元，利息 361188.49元，共计 1061188.49元；2023年 2月 10日起
的利息以 700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14350元、保全费 5000元，合计 19350
元，由被告张佳、孙鹏华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孙鹏华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 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艾菲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诚路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欠付工程款
919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艾菲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诚路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欠付工程款
427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殷海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宁支公司与被告殷海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 民初
17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殷海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公
司代偿款5848.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公告费480元，共计505元，
由被告殷海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吉成信达建设有限公司、韩鹤、刘晓娟：

本院受理关于申请执行人宁夏双玉防水防腐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吉成信达建设
有限公司、韩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
中，申请执行人宁夏双玉防水防腐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请求贵院在
（2023）宁 0106执 463号执行一案中依法追加被申
请人刘晓娟为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本院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我院现
定于 2024年 1月 22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 307办公室召开听证会。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117号

方成、方海、曹淑英：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411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方成、郑秀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15000 元、支付利息 440.15 元，共计
115440.15元，并以115000元为基数，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支付自
2023年11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利息；二、被告方亿、曹淑瑛、方海、
王学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方亿、曹淑瑛、方海、王学珍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方成、郑秀玲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4元，由被告方成、郑秀玲、方亿、曹淑瑛、方海、
王学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959号

王飞、马作祥：

本院受理原告马万珍诉被告王飞、马作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王飞偿还原告借款本息56090元，其中：借款
本金3万元、利息26090元（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计算，自
2016年7月11日至2023年9月10日止计算为26090元）；起诉后，
利息顺延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马作祥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968号

毛万顺：

本院受理陈国涛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39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毛万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向原告陈国涛支付运输费6168元，并以6168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3.45％，计算支付自 2023年 8月 23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毛万顺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169号

米建刚：

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米建刚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保险代偿款 84112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2元、公
告费600元，共计2502元，由被告米建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5032号

张玉堂：

本院受理原告杨幸福与被告张玉堂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购砖款115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5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633号

宁夏万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金伏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263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万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李金伏支付劳务费 2506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元，由被告宁夏万骏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孙吉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02
民初4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吉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返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42.19元、利息 33805.26元、滞纳金
35946.99元，2023年 6月 15日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照双方约
定计付至本金返还完毕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文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李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02
民初46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
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9951.94 元、利息 16129.12 元、滞纳金
15051.18元，2023年 6月 15日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照双方约
定计付至本金返还完毕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文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刘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立人咨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媛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23）宁 0106民初
12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退还原告宁夏立人咨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款项 2640.97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刘媛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与被告赵敏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作出（2023）宁 0106民初 115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赵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偿还信用卡透支借款本金26980.2元，支付利
息、分期付款手续费、提前还款手续费9574.05元，合计36554.25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2021年11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90
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负担149元，被告赵敏负担741元。公告费900元，由
被告赵敏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雷乾：

本院受理原告左伟、朱凤霞与被告雷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作出（2023）宁0106民初12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雷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左伟、朱凤霞房屋租金
4878.36元，违约金 1000元，物业费 596.16元、水费 78.5元，共计 6553.02元；
二、驳回原告左伟、朱凤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800元，由
被告雷乾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孙莉：

本院审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孙
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 7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娇：

本院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
赵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00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华：

本院受理原告张嘉深与被告宁夏中尊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61号

余微：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公司与被告余微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8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66号

郭嘉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公司与被告郭嘉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5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601号

马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60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188号

高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银川市金
凤支公司与被告高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4188号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之一。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807号

高勇：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高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80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234号

张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
支行与被告张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72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9002号

李俊莲、董玉兵、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
告李俊莲、董玉兵、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90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768号

周晶：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与被告周晶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0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228号

李剑：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与被告李剑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2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02号

王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570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57号

王金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金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57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62号

闫启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闫启霞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15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904号

唐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
被告唐健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69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学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
支行与被告杨学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436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为极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12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春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春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86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姬
学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59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昱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昱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76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梁保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梁
保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阿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阿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3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小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67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辛连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辛
连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67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